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7）

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力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非執行董事謝瑞賢女士

已獲委任為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力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修良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修良先生及陳正煊先生、潘耀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謝瑞賢女士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ZAVATTI Salvatore先生、黃達昌先生及葛友勤先生。

* 僅供識別


